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增聘华泰柏瑞量化先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６０００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本昌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卞亚军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本昌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５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５

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职于济安陆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济安金信

科技有限公司、 塔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加入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历任研究

员、高级研究员及基金经理助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备案。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盛积极配置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８０００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经理） 否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经理） 是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吴达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蔡宾

注：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注：

－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蔡宾

离任原因 工作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０３－１６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否

注：

－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３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９

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保证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和确保

后勤保障服务，

２０１２

年公司将与控股股东星星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和浙江

星星便洁宝有限公司发生一些日常关联交易。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合理、

价格公允的原则，切实维护本公司及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合法权益。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一、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关联交易

情况

关联交易事项内

容

关联方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交易

金额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发生

金额

１

关联租赁

厂房租赁

台州星星置业有限

公司

２

，

５４６

，

１８６．２０ １

，

１２５

，

８６１．６０

２

员工宿舍租赁

台州星星置业有限

公司

４０７

，

２８０．００ ４０３

，

０８８．３７

３

接受劳务 物业管理服务

台州星星置业有限

公司

３８４

，

６６７．６８ ３８４

，

６６７．６８

合计

３

，

３３８

，

１３３．８８ １

，

９１３

，

６１７．６５

１

提供劳务 电费

浙江星星便洁宝有

限公司

１２６

，

９６６．４７ １２６

，

９６６．４７

合计

１２６

，

９６６．４７ １２６

，

９６６．４７

二、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指公司与控股股东星星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之

间发生的常年房屋租用业务和物业管理。

由于浙江星星便洁宝有限公司未装有配电设备，自

２００５

年开始，其用电一直是由本公司配电设备给

予提供，便洁宝公司配备独立的电表，用电费用按电力公司实际收取的金额进行结算，由此发生了关联交

易。

三、关联方介绍

１

、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３１００２００００３０５２５

，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其中

星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９０％

股份，浙江东宝制冷电器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

股份，注册地址为台州市椒江区洪

家后高桥村，主营业务为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法定代表人王华方。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为星星集团

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２

、浙江星星便洁宝有限公司

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３１００２００００２１７６４

，注册资本

５

，

８００

万元，其中

星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９６．５％

，叶仙玉持有

３．５％

， 注册地址为台州市椒江区洪家后高桥村，主营业务为便

洁宝产品的制造和销售。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华明。浙江星星便洁宝有限公司为星星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

司。

四、定价政策、依据及结算方式等相关内容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按照市场价格定价， 房屋租赁的价格比照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其他租户租赁价

格定价；物业管理费根据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按向其他租户的收取标准定价；用电电度计价以电力部门

所出具的数据为准。

除了与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发生的员工宿舍租赁费用按月结算， 其他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每季度结

算费用。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生产经营地点位于控股股东星星集团有限公司的电子产业园区内，为了员工的生活后勤保障，

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作，一直以来，本公司员工住宿、饮食等后勤服务借助于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

司的资源，并与该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另外由于本公司生产规模扩大，原有厂房已不能满足需要，公司租用

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的部分生产厂房，该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该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林海平、王

华方、叶静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７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二

Ο

一二年三月十七日发出了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通知》，现对该通知作补充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茂名实华东油化工有限公司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案，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原通知的其他内容不变。

附修改后的通知全文如下：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茂名实华东油化工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案，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周五）上午

９

：

００

３．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方式。

４．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５．

会议地点：茂名市官渡路

１６２

号公司十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茂名实华东油化工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案，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该议案内容详见同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茂

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１

）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办理登记手续；（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办理登记手续。（

４

）股东可以在召开日在会议现场登记，也可以在会议召开日前

通过传真方式登记（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下午

５

点）。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

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会议登记终止。

２．

登记地点：茂名市官渡路

１６２

号公司办公大楼

４

楼证券管理室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３１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００

。

４．

会议联系方式：联系电话：（

０６６８

）

２２７６１７６

、

２２４６３３２

传真：（

０６６８

）

２８９９１７０

邮编：

５２５０００

联系人：梁杰、张静

五、其他事项

公司股东参加会议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２．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参加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公司（个人承担）。

具体表决指示为：

序号 大 会 议 题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１

关于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茂名实华东油化

工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被委托人：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四川

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

司”）经友好协商，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化工控股公司以自有资金

１

，

６８３

万元人民币，收购本公司持有的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弘旭公司”）股权，

占弘旭公司总股本的

３４．６４％

。

由于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４

，

７１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５９．３３％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经过慎重研究后认为：本次出售弘旭公司股权事项，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规划，通过此

次出售有利于理顺产权关系，减少交叉持股，提升管理效率，缓解上市公司资金压力。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四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出售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的议案，

２

名关联董事邹仲平、王一回避表决，

３

名非关联董事宁忠培、张忠、黄友全票表决通过。

该股权转让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获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川国资产权［

２０１２

］

１３

号文批准立项，具体的转让方案尚需待国资委批复后才能实施。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集团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注册资本

３３

，

４７９

万元，注册地址为四川省泸州市，法定代表人陈晓军。

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化学肥料、有机化学产品、日用化学品及相关的出口业务；化学安装工程、化工机械制造、

修理等。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５７

，

８１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６８１

，

８６４

万元。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４

，

７１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５９．３３％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集团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５７

，

８１８

万元，净

资产为

６８１

，

８６４

万元。集团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及人员方面存

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本公司持有

１

，

４８９

万股，占弘旭公司

３４．６４％

的股权，出售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

有弘旭公司的股权。

弘旭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注册资本

４３

，

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法定代表人苟

辉忠，主要承建各种工程以及不含行政许可项目：设备检查、检测、修理、分析、监测；仪器仪表检定及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建材销售；机械加工；吊装服务等。近三年公司未发生股权转让事宜，公司其它股东承诺放弃

优先购买权，本次收购完成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弘旭公司股权结构表

单位：元

股东名称 收购前股份 持股比例 收购后股份 持股比例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

，

８９３

，

９８９ ３４．６４

四川泸天化绿源醇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９９８

，

５００ １３．９５

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８９２

，

４８９ ４８．５９

员工持股

２２

，

１０７

，

５１１ ５１．４１ ２２

，

１０７

，

５１１ ５１．４１

合计

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对富邦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

表、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的利润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进行了审计。具体审计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负债表

流动资产

１１

，

８１２．２２ １４

，

８２９．６６

其中：货币资金

４９７．１０ １

，

９５２．５９

应收账款

１

，

９６８．３９ ２

，

２４０．７９

存货

５

，

０５７．６０ ６

，

７３１．８５

长期投资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１

，

７９３．７３ １

，

７３０．４３

无形资产及其它资产

６８．６２ ９７．０６

资产合计

１３

，

８７４．５８ １６

，

８５７．１５

流动负债

８

，

９４３．４６ １１

，

７９９．４２

长期负债

所有者权益

４

，

９３１．１２ ５

，

０５７．７３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３

，

８７４．５８ １６

，

８５７．１５

单位：万元

科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利润表

主营业务收入

９

，

０１５．２２ １６

，

１９６．３２

主营业务利润

２７０．２２ １

，

０２２．２０

营业利润

－５８５．９３ －４７０．１８

加：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支净额

２．９７ ２．００

利润总额

－５８２．９６ －４６８．１８

减：所得税

－５．０２ －７．１３

净利润

－５７７．９４ －４６１．０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四川省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弘旭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经四川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所列示全部资产和负债进

行了评估工作，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１１

，

８１２．２２ １１

，

８１２．２２ １１

，

７７６．７５ －３５．４７ －０．３

非流动资产

２

，

０６２．３５ ２

，

０６２．３５ ２

，

０４２．６５ －１９．７０ －０．９６

其中：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６１．６９ －３８．３１ －１９．１６

固定资产

１

，

７８４．１６ １

，

７８４．１６ １

，

８０９．６１ ２５．４５ １．４３

固定资产清理

９．５７ ９．５７ ２．７４ －６．８３ －７１．３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６８．６２ ６８．６２ ６８．６２

资产总计

１３

，

８７４．５８ １３

，

８７４．５８ １３

，

８１９．３９ －５５．１９ －０．４０

流动负债

８

，

９４３．４６ ８

，

９４３．４６ ８

，

９４３．４６

负债总计

８

，

９４３．４６ ８

，

９４３．４６ ８

，

９４３．４６

股东权益

４

，

９３１．１２ ４

，

９３１．１２ ４

，

８７５．９３ －５５．１９ －１．１２

注：本次资产评估减值

５５．１９

万元，减值率

１．１２ ％

，总资产评估值增减主要因素为：长期股权投资评估

减值

３８．３１

万元，弘旭公司采用成本法核算该投资，本次采用资产基础进行评估；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２５．４５

万元，主要原因在于评估采用的综合贬值率高于账面综合累计折旧率。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将出售持有的弘旭公司股权

１

，

４８９

万股， 占弘旭公司总股本的

３４．６４％

， 按弘旭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经资产评估后每股净资产

１．１３

元

／

股作价，交易价格为

１

，

６８３

万元。双方签订协议后，待该股权转让

方案经四川省国资委批准后

１０

日之内，乙方将所有股权转让价款一次性汇至甲方指定的账户。本次股权转

让方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四川省国资委批准后实施。

六、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仍为国有控股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 国有股在公司中的控股地位并未发生改变，不

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因此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对员工的直接经济利益将不会产生影响。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弘旭公司目前主要从事建筑施工、设备制造与安装、检修、检测等劳务，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本次转让完

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弘旭公司股权，按照

２０１１

年该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计算本公司

２１０２

年预计可减少

亏损

１５６

万元，有利于减轻公司的经营压力和资金压力。近三年本公司与弘旭公司的关联交易平均为

１１

，

２５５

万元，出售该公司股权后，该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增加该部分关联

交易。股权转让后集团公司将进一步理顺集团内部产权关系，整合集团内建筑检修资源，提升资质，提高弘

旭公司对外开拓业务能力。

八、律师意见

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权转让各方均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本次股权转让方案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完成所有必要的法律程序后，本次股权转让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法律障碍。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书

４

、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５

、 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股权方案的

法律意见书

６

、弘旭公司审计报告

７

、川国资产权［

２０１２

］

１３

号文———《关于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部企业国有产权协议转

让项目立项的批复》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收购

四川天华富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四川天华股份有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华公司”）与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泸天化

集团”）经友好协商，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拟收购泸天化集团持有的四川天华富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天华富邦”）

１９

，

２６６

万股股权，占天华富邦总股本的

１８．１７％

。

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持有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股份

３４

，

７１０

万股， 占总股本的

５９．３３％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同时集团公司占有泸天化集团总股本

１００％

，为泸天化集团控股股东；本公司持有天华公司股份

４５

，

５３３

万股，占总股本

５９．２７％

，为天华公司的控

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经过慎重研究后认为：本次收购富邦公司股权事项，可以加快具有较高附加值的

１

，

４

丁

二醇下游产品链开发和各项技改，理顺产权关系，优化资源配置，实施发展战略。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四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四川天华富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２

名关联董事邹仲平、王一回避表决，

３

名非关联董事宁忠培、张忠、黄友全票表决通过。由于该股权转让事项

涉及交易成交金额

１９

，

５５５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６．１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股权转让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获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川国资产权［

２０１２

］

１３

号文批准立项，具体的转让方案尚需待国资委批复后才能实施。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泸天化集团

１９９５

年由原泸州天然气化学工业公司改组而成，于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经泸州工商局审核注册登

记。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３

，

４７９．６４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肖建清，注册地址为泸州市纳溪区。主要经营范

围包括：肥料、化工原料，以及化工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的制造、销售、修理等。集团公司占有泸天化集团总股

本

１００％

，为泸天化集团控股股东。泸天化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为

－７

，

００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３

，

５２８

万

元。

泸天化集团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及人员方面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泸天化集团持有

１９

，

２６６

万股，占富邦公司

１８．１７％

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天华公司将

持有富邦公司的

８７．７６％

股权。

天华富邦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由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８

，

５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为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榕山镇，法定代表人杨东，主要从事

１

，

４

丁二醇及其下游产品四氢呋喃、聚

四氢呋喃等化工原料、化工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等。近三年公司未发生股权转让事宜，公司其它股东承诺

放弃优先购买权，本次收购完成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天华富邦公司股权结构表

单位：元

股东名称 收购前股份 持股比例 收购后股份 持股比例

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

７３８

，

０３１

，

０００ ７１．８４ ９３０

，

６９１

，

０００ ８７．７６

泸天化集团

１９２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１８．１７

川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

９１９

，

３００ １．１２ １１

，

９１９

，

３００ ８．１１

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８５

，

９７９

，

８００ ８．１１ ８５

，

９７９

，

８００ １．１２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

９１９

，

３００ １．１２ １１

，

９１９

，

３００ １．１２

中国成达工程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９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９

合计

１

，

０６０

，

５０９

，

４００ １００ １

，

０６０

，

５０９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对富邦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

表、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的利润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进行了审计。具体审计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科 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负债表

流动资产

８８

，

５０１．１８ ８４

，

０１８．５０

其中：货币资金

３

，

００１．６３ １３

，

２９３．１１

应收账款

３１５．７１ １４．５６

存货

８

，

２４７．５４ ９

，

３１９．６１

长期投资

７５．４８ ６７．５７

固定资产

５７

，

２９７．７５ ５６

，

１３４．４４

无形资产及其它资产

９

，

６７４．５３ ９

，

２９１．３３

资产合计

２１８

，

９５４．６５ ２４２

，

１９８．６５

流动负债

２９

，

５４８．９６ ４６

，

９３６．３３

长期负债

８４

，

２２９．５２ ９０

，

１８１．３１

所有者权益

１０５

，

１７６．１７ １０５

，

０８１．０１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１８

，

９５４．６５ ２４２

，

１９８．６５

单位：万元

科 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利润表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

，

５９３．３０ ３２

，

３１９．５１

主营业务利润

４

，

８７９．８４ ７

，

３４３．２７

营业利润

１４５．４６ ９７９．２０

加：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支净额

６９．６５ ９２．８７

利润总额

２１５．１１ １

，

０７２．０６

减：所得税

－５１０．７６ １２８．３０

净利润

７２５．８７ ９４３．７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四川省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富邦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表（经四川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所列示全部资产和负债进

行了评估工作，评估结果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８８

，

５０１．１８ ８８

，

５０１．１８ ８８

，

５１３．８ １２．６２ ０．０１

非流动资产

１３０

，

４５３．４８ １３０

，

４５３．４８ １３２

，

８９７．３９ ２

，

４４３．９１ １．８７

其中： 长期股权投资

７５．４８ ７５．４８ ７５．４８

固定资产

５７

，

２８８．２２ ５７

，

２８８．２２ ６２

，

０１４．３９ ４

，

７２６．１７ ８．２５

在建工程

５４

，

７１６．０４ ５４

，

７１６．０４ ５１

，

８０５．４３ －２

，

９１０．６１ －５．３２

工程物资

８

，

６８９．６９ ８

，

６８９．６９ ８

，

６８９．６９

固定资产清理

９．５３ ９．５３ ８．３４ －１．１９ －１２．４９

无形资产

８

，

３３９．３０ ８

，

３３９．３０ ８

，

９６８．８４ ６２９．５４ ７．５５

长期待摊费用

６６．４９ ６６．４９ ６６．４９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

，

２６８．７４ １

，

２６８．７４ １

，

２６８．７４

资产总计

２１８

，

９５４．６５ ２１８

，

９５４．６５ ２２１

，

４１１．２０ ２

，

４５６．５５ １．１２

流动负债

２９

，

５４８．９６ ２９

，

５４８．９６ ２９

，

５４８．９６

非流动负债

８４

，

２２９．５２ ８４

，

２２９．５２ ８４

，

２２９．５２

负债总计

１１３

，

７７８．４８ １１３

，

７７８．４８ １１３

，

７７８．４８

股东权益

１０５

，

１７６．１７ １０５

，

１７６．１７ １０７

，

６３２．７２ ２

，

４５６．５５ ２．３４

注：本次资产评估增值

２

，

４５６．５４

万元，增值率

２．３４ ％

，总资产评估值增减主要因素为：固定资产评估增

值

４

，

７２７

万元，主要是将技术许可使用费调入相应的机器设备中进行评估，从而导致评估增值；在建工程评

估减值

２

，

９１０．６１

万元，由于土地使用权在无形资产中评估，在此处评估为

０

，从而导致评估减值；无形资产

评估增值

６３０

万元，部分土地使用权取得时间较早，取得成本较低，而评估基准日土地价格略有上涨，同时

部分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未在无形资产中体现，从而导致评估增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天华公司将收购泸天化集团持有的富邦公司股权

１９

，

２６６

万股，占富邦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１７％

，按富邦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资产评估后每股净资产

１．０１５

元

／

股作价，交易价格为

１９

，

５５５

万元。双方签订协议

后，待该股权转让方案经四川省国资委批准后

１０

日之内，乙方将所有股权转让价款一次性汇至甲方指定的

账户。该股权转让方案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四川省国资委批准。

六、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由于该公司属独立的法人单位，股东发生变化对该公司的正常生产运营不产生影响，不涉及职工安置

问题，对员工的直接经济利益将不会产生影响。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富邦公司主要从事

１

，

４

丁二醇及其下游产品四氢呋喃、 聚四氢呋喃等化工原料、 化工产品的开发、生

产、销售等，本次收购完成后，天华公司将持有富邦公司

８７．６７％

的股权，按照

２０１１

年该公司经审计的净利

润计算公司

２１０２

年预计可增加盈利约

１００

万元。同时，富邦公司即将年产

４．６

万吨聚四氢呋喃装置、年产

６．０

万吨

１

，

４－

丁二醇装置、年产

３．０

万吨乙炔装置、年产

８．０

万吨甲醇装置、年产

１３．５

万吨

３７％

甲醛装置及

相应的辅助生产配套装置，预计建成后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１５６

，

３００

万元。天华富邦在实施收购方案前就

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以本次收购完成后不会增加本公司的关联交易。股权收购完成后将有利于理

顺集团内部产权关系，有利于集团实现资源有限整合，符合公司产品结构调整的发展战略。

八、律师意见

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权转让各方均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本次股权转让方案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完成所有必要的法律程序后，本次股权转让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法律障碍。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书

４

、四川天华富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５

、富邦公司审计报告

６

、 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华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四川天华富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方案的法律

意见书

７

、川国资产权［

２０１２

］

１３

号文———《关于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部企业国有产权协议转

让项目立项的批复》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名称：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四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提议召开，召集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规

定。

３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上午

９

时

４

、召开地点：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泸天化宾馆多功能厅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１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提案名称：《关于转让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和《关于收购四川天华富邦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２

、披露情况：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以上两项议案的四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

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关于转让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股权的公

告》和《关于收购四川天华富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于

３

月

２０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报》。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及社会机构股东持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需加盖证券营业部

有效印章）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需加盖证券营业部有效印章）办理登记手

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预先登记；

（

３

）、代理人出席者需持有委托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需加

盖证券营业部有效印章）以及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至

４

月

１

日

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 ５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泸天化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地 址：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

联 系 人： 索隆敏 朱鸿艳

联系电话：

０８３０－４１２２３７０ ０８３０－４１２２１９５

传 真：

０８３０－４１２２１５６

邮 编：

６４６３００

２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附件：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受托人代表的股份数：

一、本人（或单位）对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

《关于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 弃权 （ ）

二、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三、本委托书有效期限：

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

填上“

√

”；如欲弃权，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为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９０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０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０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

体董事发出通知，并于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际

参加董事

９

人，全体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道荣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

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审议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授权日的议案》；

同意确定公司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无反对和弃权票。（副董事长范志实、董事陈帮奎、祝存春、张建新、张学民因属于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作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的议案》。

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对本次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激励对象人

数由

９３

人调整为

９０

人，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由

１８９０

万份调整为

１８５８

万份。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无反对和弃权票。（副董事长范志实、董事陈帮奎、祝存春、张建新、张学民因属于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作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９０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

１０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

１０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发出书面通知， 并于

３

月

１６

日

下午在浙江省乐清市本公司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智跃先生主持，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审议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授权日的议案》；

同意确定公司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监事

会认为：

１

、公司董事会确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授权日，该授权日的确定符

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和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２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范志实、陈帮奎、祝存春、张建新、张学民已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相关议案由

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无反对和弃权票。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计划激励对象授予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了核查，认为：

１

、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规定的作

为激励对象的条件，符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

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对本次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

进行调整，激励对象人数由

９３

人调整为

９０

人，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由

１８９０

万份调整为

１８５８

万份，公司

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所做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以

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调整的有关规定。

２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范志实、陈帮奎、祝存春、张建新、张学民已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相关议案由

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无反对和弃权票。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９０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简述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７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

６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并对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８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华仪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

８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并再次对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

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华

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１

，

８９０

万份股票期权，对应标的股票

１

，

８９０

万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５２６

，

８８３

，

６５８

股的

３．５９％

。首次拟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共

９３

人，其中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含独立董事和监事）

７

人。

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０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的议案》， 同意对本次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进

行调整，激励对象人数由

９３

人调整为

９０

人，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由

１８９０

万份调整为

１８５８

万份。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相

应的可行权期内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

１

股公司股票的权利。

二、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１

、 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获授股票期权：

（

１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③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②

最近三年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③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④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２

、 董事会对授予条件的审议结论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公司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况，满足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三、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和授予数量的调整情况

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０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的议案》， 同意对本次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进

行调整，激励对象人数由

９３

人调整为

９０

人，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由

１

，

８９０

万份调整为

１

，

８５８

万份。

四、股票期权的授权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

１

、董事会确定，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２

、授予对象和授予数量：

本次共有

９０

名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获授的股票期权

数量（份）

占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

１

陈帮奎 董事、总经理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９％

２

范志实 副董事长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５％

３

祝存春 董事、副总经理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５％

４

张建新 董事、副总经理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５％

５

张学民 董事、副总经理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５％

６

郑键锋 财务总监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５％

７

张传晕 董事会秘书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５％

８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８３

人）

１２

，

７８０

，

０００ ２．４３％

合 计

１８

，

５８０

，

０００ ３．５３％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９．１５

元

／

股。满足行权条件后，激励对象

获授的每份股票期权可在相应的行权期间内以

９．１５

元的价格购买

１

股公司股票。

五、监事会对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核实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确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权日，监事会经核

实后认为：该授权日的确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股权激励

计划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和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授予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股权

激励计划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规定的作为激励对象的条件，符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

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对本次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激励对象人数由

９３

人调整为

９０

人，股票期权首次

授予数量由

１８９０

万份调整为

１８５８

万份，公司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所做的调整符

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调整的有关规定。

六、独立董事对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议认为：

１

、董事会确定公司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

定，本次授予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因此，同意确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授权日，并同意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２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本次股票期权授予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股权激励

计划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规定的禁止获授股票期权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因部分激

励对象离职， 公司将激励对象人数由

９３

人调整为

９０

人，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由

１８９０

万份调整为

１８５８

万份，我们认为公司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所做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

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调整

的有关规定。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就公司股票期权授予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

公司已根据《公司法》、《管理办法》、《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本

次股票期权授予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股票期权授予已获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公司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股

票期权授予条件，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的授权日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备忘录

１－３

号》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与股票期权数量

的调整已经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及《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的规定。

八、本次股票期权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确定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公

司的期权成本将从授权日起按年进行分摊，将会影响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敬请投资者注意风

险。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每一期股票期权均在等待期及其有效期内均匀摊销，则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起开

始摊销期权成本，在未来

９６

个月内股票期权成本摊销明细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行权期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合 计

第一期

１０４．９８ １２５．９７ １２５．９７ １２５．９７ １２５．９７ ２１．００ ０ ０ ０ ６２９．８６

第二期

１７４．９６ ２０９．９５ ２０９．９５ ２０９．９５ ２０９．９５ ２０９．９５ ３４．９９ ０ ０ １

，

２５９．７２

第三期

２２４．９５ ２６９．９４ ２６９．９４ ２６９．９４ ２６９．９４ ２６９．９４ ２６９．９４ ４４．９９ ０ １

，

８８９．５９

第四期

３１２．７６ ３７５．３２ ３７５．３２ ３７５．３２ ３７５．３２ ３７５．３２ ３７５．３２ ３７５．３２ ６２．５５ ３

，

００２．５３

合 计

８１７．６５ ９８１．１８ ９８１．１８ ９８１．１８ ９８１．１８ ８７６．２１ ６８０．２５ ４２０．３１ ６２．５５ ６

，

７８１．７０

受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际期权行权数量的变动，期权的实际成本可能与上表的数据有所差异。

九、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监事会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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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3

月

20

日 星期二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复牌后估值

方法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

】

38

号文）的相关规定，自

2011

年

12

月

15

日起，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对旗下基金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570001

）所持有的停牌股票

"

中工国际（股票代码：

002051

）

"

按照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并对相关的基

金资产净值进行了调整。（详见本公司相关公告：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

法进行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2011

年

12

月

16

日

]

）。

2012

年

3

月

19

日，

"

中工国际

"

复牌，经本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2

年

3

月

19

日起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对旗下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

的

"

中工国际

"

股票恢复采用交易当天收盘价进行估值。

特此提示。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20

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 证券代码：

000625

（

200625

） 公告编号：

2012-15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部分

B

股事项进展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自

2012

年

3

月

12

日起正式实施回购部分

B

股方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

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中相关规定，公司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

，公司将自该事实发生之

日起三日内予以公告。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12

年

3

月

16

日和

19

日，公司回购

B

股数量为

69,455,9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44％

，购买最

高价为港币

3.60

元

/

股，最低价为港币

3.37

元

/

股，支付总金额为港币

247,637,307.38

元（含税费）。

截至

2012

年

3

月

19

日，公司累计回购

B

股数量为

153,221,64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17％

，购

买最高价为港币

3.68

元

/

股，最低价为港币

3.29

元

/

股，支付总金额为港币

547,637,162.61

元（含税费）。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0

日

关于农银汇理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银河

证券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建投证券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2

年

3

月

21

日起，银河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代理本公司旗下的农银汇理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以根据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法定代表人：顾伟国

联系人：李洋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8888

网址：

www.chinastock.com.cn

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88

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权唐

传真：

010-65182261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08

网址：

www.csc108.com

3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8－95599

，

021-61095599

公司网址：

www.abc-ca.com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